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843號

異  議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李文良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事件，異議人對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

官於民國114年10月31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90號裁定（即原處

分）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

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

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

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

40條之3、第240條之4規定。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

官於民國114年10月31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90號（下稱系

爭執行事件）民事裁定，異議人於同年11月7日收受後，於

同日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

裁定，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如附表所示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單）為定

期壽險，不屬於修正後保險法第129條之1不得作為扣押或強

制執行之標的，僅主約性質屬健康保險契約，且不得分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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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時，才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一般身故、完全

失能保險金，應不在此限。原處分駁回異議人就系爭保單強

制執行之聲請，不符強制執行法第2條(應為第1條第2項之誤

載)。另本件請求依強制執行法第19條規定，函詢系爭保單

主約可否分別解約等情。為此，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

權金額未逾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

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

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公布、同年月20日

施行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要保人為

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

執行之標的，保險法第129條之1定有明文。又健康保險人於

被保險人疾病、分娩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

額之責，保險法第125條第1項亦有明文。是倘保險契約內容

包含健康險性質，即應認屬保險法第125條第1項規定之健康

保險契約，而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此不因保險

契約所列險種為人壽保險或其他種類保險而有別。又保險法

第1條第2項揭櫫之公平合理之原則，僅適用保險契約不具健

康險、傷害險性質（保險法第125條之1、第132條之1參

照），而可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時，始須審酌。易言

之，如保險契約具健康險、傷害險性質，無須考量保險法保

險法第1條第2項之規定。

四、經查：

㈠、異議人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司執第112416號債權憑證，

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對第三人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債

權，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206717號執行事件受理後，

嗣併案至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90號執行事件，執行法院於1

14年1月3日核發扣押命令，禁止相對人收取對全球人壽之保

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全球人壽亦不得對相對人清償。

嗣全球人壽具狀聲明異議，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系爭保單具

健康險性質，不得作為扣押及強制執行之標的為由，駁回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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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人就相對人系爭保單債權強制執行之聲請，異議人不服，

提起本件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核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屬

實。

㈡、查，系爭保單之解約金，計算至執行法院執行命令到達時

(即114年1月6日)，金額應為新臺幣（下同）43,033元，全

球人壽先前陳報之解約金有誤等情，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

稽（見本院卷第59頁），足見系爭保單解約金未逾衛生福利

部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5,515元之1.2倍計算6個

月金額111,708元，揆諸前揭規定，則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

權自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㈢、況且，系爭保單之主約險種為人壽保險，惟「主約」之內容

具有醫療險、健康險性質，主約無法區分人壽保險、健康保

險，無法單獨解約，也沒有各自的解約金等情，有全球人壽

聲明異議狀及陳報狀可稽（見90號卷第72頁、本院卷第57

頁），復依異議人於書狀中陳稱系爭保單給付項目包括完全

「失能」保險金(見本院卷第21、27頁)，益見系爭保單具健

康險性質。則揆諸上開說明，主約既具健康保險性質，自不

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此不因系爭保單之險種而有

異，亦無庸考量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之公平合理原則。至

異議人主張：僅主約性質屬健康保險契約，且不得分別解約

時，才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云云，顯係增加保險

法第129條之1所無之限制，要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一年衛生福

利部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

標準，主約亦具健康險性質，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

的。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就相對人系爭保單解約金債權強制執

行之聲請，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蕭涵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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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姿儀

附表：　　　　　　　　　

保險公司保單編號 保單名稱 主約是否有

醫療/健康險

性質

預估解約金

(新臺幣)

0000000000 全球人壽定

期壽險

是 43,0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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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843號
異  議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  對  人  李文良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事件，異議人對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0月31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90號裁定（即原處分）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規定。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0月31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90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民事裁定，異議人於同年11月7日收受後，於同日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如附表所示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單）為定期壽險，不屬於修正後保險法第129條之1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僅主約性質屬健康保險契約，且不得分別解約時，才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一般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應不在此限。原處分駁回異議人就系爭保單強制執行之聲請，不符強制執行法第2條(應為第1條第2項之誤載)。另本件請求依強制執行法第19條規定，函詢系爭保單主約可否分別解約等情。為此，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公布、同年月20日施行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保險法第129條之1定有明文。又健康保險人於被保險人疾病、分娩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保險法第125條第1項亦有明文。是倘保險契約內容包含健康險性質，即應認屬保險法第125條第1項規定之健康保險契約，而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此不因保險契約所列險種為人壽保險或其他種類保險而有別。又保險法第1條第2項揭櫫之公平合理之原則，僅適用保險契約不具健康險、傷害險性質（保險法第125條之1、第132條之1參照），而可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時，始須審酌。易言之，如保險契約具健康險、傷害險性質，無須考量保險法保險法第1條第2項之規定。
四、經查：
㈠、異議人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司執第112416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對第三人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206717號執行事件受理後，嗣併案至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90號執行事件，執行法院於114年1月3日核發扣押命令，禁止相對人收取對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全球人壽亦不得對相對人清償。嗣全球人壽具狀聲明異議，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系爭保單具健康險性質，不得作為扣押及強制執行之標的為由，駁回異議人就相對人系爭保單債權強制執行之聲請，異議人不服，提起本件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核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屬實。
㈡、查，系爭保單之解約金，計算至執行法院執行命令到達時(即114年1月6日)，金額應為新臺幣（下同）43,033元，全球人壽先前陳報之解約金有誤等情，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59頁），足見系爭保單解約金未逾衛生福利部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5,515元之1.2倍計算6個月金額111,708元，揆諸前揭規定，則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自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㈢、況且，系爭保單之主約險種為人壽保險，惟「主約」之內容具有醫療險、健康險性質，主約無法區分人壽保險、健康保險，無法單獨解約，也沒有各自的解約金等情，有全球人壽聲明異議狀及陳報狀可稽（見90號卷第72頁、本院卷第57頁），復依異議人於書狀中陳稱系爭保單給付項目包括完全「失能」保險金(見本院卷第21、27頁)，益見系爭保單具健康險性質。則揆諸上開說明，主約既具健康保險性質，自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此不因系爭保單之險種而有異，亦無庸考量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之公平合理原則。至異議人主張：僅主約性質屬健康保險契約，且不得分別解約時，才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云云，顯係增加保險法第129條之1所無之限制，要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主約亦具健康險性質，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就相對人系爭保單解約金債權強制執行之聲請，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蕭涵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姿儀
附表：　　　　　　　　　
		保險公司保單編號

		保單名稱

		主約是否有醫療/健康險性質

		預估解約金(新臺幣)



		0000000000

		全球人壽定期壽險

		是

		43,033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843號

異  議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  對  人  李文良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事件，異議人對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

官於民國114年10月31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90號裁定（即原處

分）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

    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

    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

    條之3、第240條之4規定。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於民國114年10月31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90號（下稱系爭

    執行事件）民事裁定，異議人於同年11月7日收受後，於同

    日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

    定，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如附表所示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單）為定

    期壽險，不屬於修正後保險法第129條之1不得作為扣押或強

    制執行之標的，僅主約性質屬健康保險契約，且不得分別解

    約時，才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一般身故、完全

    失能保險金，應不在此限。原處分駁回異議人就系爭保單強

    制執行之聲請，不符強制執行法第2條(應為第1條第2項之誤

    載)。另本件請求依強制執行法第19條規定，函詢系爭保單

    主約可否分別解約等情。為此，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

    權金額未逾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

    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

    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公布、同年月20日

    施行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要保人為

    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

    執行之標的，保險法第129條之1定有明文。又健康保險人於

    被保險人疾病、分娩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

    額之責，保險法第125條第1項亦有明文。是倘保險契約內容

    包含健康險性質，即應認屬保險法第125條第1項規定之健康

    保險契約，而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此不因保險

    契約所列險種為人壽保險或其他種類保險而有別。又保險法

    第1條第2項揭櫫之公平合理之原則，僅適用保險契約不具健

    康險、傷害險性質（保險法第125條之1、第132條之1參照）

    ，而可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時，始須審酌。易言之，

    如保險契約具健康險、傷害險性質，無須考量保險法保險法

    第1條第2項之規定。

四、經查：

㈠、異議人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司執第112416號債權憑證，向

    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對第三人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

    ，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206717號執行事件受理後，嗣

    併案至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90號執行事件，執行法院於114

    年1月3日核發扣押命令，禁止相對人收取對全球人壽之保險

    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全球人壽亦不得對相對人清償。嗣

    全球人壽具狀聲明異議，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系爭保單具健

    康險性質，不得作為扣押及強制執行之標的為由，駁回異議

    人就相對人系爭保單債權強制執行之聲請，異議人不服，提

    起本件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核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屬實

    。

㈡、查，系爭保單之解約金，計算至執行法院執行命令到達時(即

    114年1月6日)，金額應為新臺幣（下同）43,033元，全球人

    壽先前陳報之解約金有誤等情，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稽（

    見本院卷第59頁），足見系爭保單解約金未逾衛生福利部公

    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5,515元之1.2倍計算6個月金

    額111,708元，揆諸前揭規定，則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自

    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㈢、況且，系爭保單之主約險種為人壽保險，惟「主約」之內容

    具有醫療險、健康險性質，主約無法區分人壽保險、健康保

    險，無法單獨解約，也沒有各自的解約金等情，有全球人壽

    聲明異議狀及陳報狀可稽（見90號卷第72頁、本院卷第57頁

    ），復依異議人於書狀中陳稱系爭保單給付項目包括完全「

    失能」保險金(見本院卷第21、27頁)，益見系爭保單具健康

    險性質。則揆諸上開說明，主約既具健康保險性質，自不得

    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此不因系爭保單之險種而有異

    ，亦無庸考量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之公平合理原則。至異

    議人主張：僅主約性質屬健康保險契約，且不得分別解約時

    ，才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云云，顯係增加保險法

    第129條之1所無之限制，要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一年衛生福

    利部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

    標準，主約亦具健康險性質，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

    的。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就相對人系爭保單解約金債權強制執

    行之聲請，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蕭涵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姿儀

附表：　　　　　　　　　

保險公司保單編號 保單名稱 主約是否有醫療/健康險性質 預估解約金(新臺幣) 0000000000 全球人壽定期壽險 是 43,033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843號
異  議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  對  人  李文良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事件，異議人對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0月31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90號裁定（即原處分）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規定。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0月31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90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民事裁定，異議人於同年11月7日收受後，於同日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如附表所示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單）為定期壽險，不屬於修正後保險法第129條之1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僅主約性質屬健康保險契約，且不得分別解約時，才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一般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應不在此限。原處分駁回異議人就系爭保單強制執行之聲請，不符強制執行法第2條(應為第1條第2項之誤載)。另本件請求依強制執行法第19條規定，函詢系爭保單主約可否分別解約等情。為此，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公布、同年月20日施行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保險法第129條之1定有明文。又健康保險人於被保險人疾病、分娩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保險法第125條第1項亦有明文。是倘保險契約內容包含健康險性質，即應認屬保險法第125條第1項規定之健康保險契約，而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此不因保險契約所列險種為人壽保險或其他種類保險而有別。又保險法第1條第2項揭櫫之公平合理之原則，僅適用保險契約不具健康險、傷害險性質（保險法第125條之1、第132條之1參照），而可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時，始須審酌。易言之，如保險契約具健康險、傷害險性質，無須考量保險法保險法第1條第2項之規定。
四、經查：
㈠、異議人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司執第112416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對第三人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206717號執行事件受理後，嗣併案至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90號執行事件，執行法院於114年1月3日核發扣押命令，禁止相對人收取對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全球人壽亦不得對相對人清償。嗣全球人壽具狀聲明異議，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系爭保單具健康險性質，不得作為扣押及強制執行之標的為由，駁回異議人就相對人系爭保單債權強制執行之聲請，異議人不服，提起本件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核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屬實。
㈡、查，系爭保單之解約金，計算至執行法院執行命令到達時(即114年1月6日)，金額應為新臺幣（下同）43,033元，全球人壽先前陳報之解約金有誤等情，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59頁），足見系爭保單解約金未逾衛生福利部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5,515元之1.2倍計算6個月金額111,708元，揆諸前揭規定，則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自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㈢、況且，系爭保單之主約險種為人壽保險，惟「主約」之內容具有醫療險、健康險性質，主約無法區分人壽保險、健康保險，無法單獨解約，也沒有各自的解約金等情，有全球人壽聲明異議狀及陳報狀可稽（見90號卷第72頁、本院卷第57頁），復依異議人於書狀中陳稱系爭保單給付項目包括完全「失能」保險金(見本院卷第21、27頁)，益見系爭保單具健康險性質。則揆諸上開說明，主約既具健康保險性質，自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此不因系爭保單之險種而有異，亦無庸考量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之公平合理原則。至異議人主張：僅主約性質屬健康保險契約，且不得分別解約時，才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云云，顯係增加保險法第129條之1所無之限制，要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主約亦具健康險性質，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就相對人系爭保單解約金債權強制執行之聲請，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蕭涵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姿儀
附表：　　　　　　　　　
		保險公司保單編號

		保單名稱

		主約是否有醫療/健康險性質

		預估解約金(新臺幣)



		0000000000

		全球人壽定期壽險

		是

		43,033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843號

異  議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  對  人  李文良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事件，異議人對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0月31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90號裁定（即原處分）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規定。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0月31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90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民事裁定，異議人於同年11月7日收受後，於同日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如附表所示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單）為定期壽險，不屬於修正後保險法第129條之1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僅主約性質屬健康保險契約，且不得分別解約時，才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一般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應不在此限。原處分駁回異議人就系爭保單強制執行之聲請，不符強制執行法第2條(應為第1條第2項之誤載)。另本件請求依強制執行法第19條規定，函詢系爭保單主約可否分別解約等情。為此，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公布、同年月20日施行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保險法第129條之1定有明文。又健康保險人於被保險人疾病、分娩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保險法第125條第1項亦有明文。是倘保險契約內容包含健康險性質，即應認屬保險法第125條第1項規定之健康保險契約，而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此不因保險契約所列險種為人壽保險或其他種類保險而有別。又保險法第1條第2項揭櫫之公平合理之原則，僅適用保險契約不具健康險、傷害險性質（保險法第125條之1、第132條之1參照），而可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時，始須審酌。易言之，如保險契約具健康險、傷害險性質，無須考量保險法保險法第1條第2項之規定。

四、經查：

㈠、異議人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司執第112416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對第三人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206717號執行事件受理後，嗣併案至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90號執行事件，執行法院於114年1月3日核發扣押命令，禁止相對人收取對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全球人壽亦不得對相對人清償。嗣全球人壽具狀聲明異議，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系爭保單具健康險性質，不得作為扣押及強制執行之標的為由，駁回異議人就相對人系爭保單債權強制執行之聲請，異議人不服，提起本件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核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屬實。

㈡、查，系爭保單之解約金，計算至執行法院執行命令到達時(即114年1月6日)，金額應為新臺幣（下同）43,033元，全球人壽先前陳報之解約金有誤等情，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59頁），足見系爭保單解約金未逾衛生福利部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5,515元之1.2倍計算6個月金額111,708元，揆諸前揭規定，則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自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㈢、況且，系爭保單之主約險種為人壽保險，惟「主約」之內容具有醫療險、健康險性質，主約無法區分人壽保險、健康保險，無法單獨解約，也沒有各自的解約金等情，有全球人壽聲明異議狀及陳報狀可稽（見90號卷第72頁、本院卷第57頁），復依異議人於書狀中陳稱系爭保單給付項目包括完全「失能」保險金(見本院卷第21、27頁)，益見系爭保單具健康險性質。則揆諸上開說明，主約既具健康保險性質，自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此不因系爭保單之險種而有異，亦無庸考量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之公平合理原則。至異議人主張：僅主約性質屬健康保險契約，且不得分別解約時，才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云云，顯係增加保險法第129條之1所無之限制，要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主約亦具健康險性質，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就相對人系爭保單解約金債權強制執行之聲請，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蕭涵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姿儀

附表：　　　　　　　　　

保險公司保單編號 保單名稱 主約是否有醫療/健康險性質 預估解約金(新臺幣) 0000000000 全球人壽定期壽險 是 43,033元 





